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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问询函【2018】第860号《关于对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

公司控股股东将其所持公司股票进行质押并为公司与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开

展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提供质押担保事项要求公司核查并说明。现根据《问询

函》的要求对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答复，具体内容如下：  

1、你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

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先生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张恩荣先生股份质

押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股数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质权人 用途 融资期限 

2017-11-30 85,000,000 36.08%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为公司及子公司

融资借款提供质

押担保 

2017.11.30-2020.11.29 

2018-12-7 150,617,000 63.92% 
山东国惠投资有

限公司 

为公司融资借款

提供质押担保 
2018.12.07-2020.12.07 

合  计 235,617,000 100%    

上述股份质押未设置平仓线，仅用于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因此不

存在平仓风险。根据协议约定，在公司不能按约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质权人

有权选择处置质押股份优先用于清偿公司借款。 

2、除上述质押股份外，你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持有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

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回复： 

除上述质押股份外，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先生所持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

的情形。 

3、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占用资金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要求规范运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

与控股股东完全分开，保持完全独立性，不存在控股股东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

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公

司在银行开立独立账户管理和使用资金，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况。 

4、你公司与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开展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的业务类型和

合作情况。 

回复：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6日与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惠”）

签署了《对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根据约定，山东国惠以委托贷款形式通过中

国工商银行济南泺源支行向公司提供金额为 2.5亿元人民币的借款，用于置换公

司前期较高成本的融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由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先生以其

所持公司股份提供质押担保。 

5、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说明事项。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